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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 立法會《競爭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

 

對《競爭條例草案》的意見 

 

1. 香港是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，各行業一直競爭激烈，只有個別行業被認為存

在「壟斷」問題，但審議中的《競爭條例草案》是跨行業法例，香港不同行

業的大小型企業均納入監管法網之中，尤其引起中小企憂慮，擔心遵從法例

的成本高昂，影響其日常運作，條例若監管過嚴，亦可能削弱香港整體的營

商環境及全球競爭力。 

 

反競爭行為未有清晰定義 

 

2. 《競爭條例草案》定出反競爭行為的三大行為守則，包括「第一行為守則：

禁止反競爭的協議、經協調做法及決定」、「第二行為守則：濫用市場權勢」

及目前只規管電訊廣播業的「合併守則」。 

 

3. 然而，《條例草案》只提出概括性條文，其定義範圍廣泛，如「第一行為守

則」其中一項反競爭協議：「直接或間接訂定買入或售出價格或其他交易條

件」，不少行業商會均定期舉行聚會，企業東主之間亦不時有社交應酬，言

談間可能涉及價格，這些正常的行業社交活動會否被視為「協議」？ 

 

4. 再以「第一行為守則」另一項反競爭協議為例：「分享市場或供應來源」，但

何謂「巿場」未有明確界定，是指一條街、一個社區還是以全港為一個市場

計算？此外，「市場」會否以貨品種類劃分？以食品批發為例，條例會把個

別產品劃分為多個不同巿場，還是以產品種類，或以整個食品批發為一個市

場計算？ 業界對此亦有不少疑慮。 

 

5. 香港巿場較小，部分產品只有少數供應商，故供應商即使只是小型企業，亦

有機會佔有多數巿場份額，被視之為擁有「相當市場權勢」。因此，我們期

望當局對「巿場」劃分的原則作出清楚界定，釋除業界疑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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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具體的反競爭行為範例及詳細的業務守則，將由日後的「競爭事務委員會 

(競委會)」透過訂立《規管指引》來確立。換言之，《條例草案》明確的規管

範圍，目前仍有極多未知數，大集團或中小企為免誤觸法例，制訂商業策略

時需諮詢法律意見，但本地熟悉競爭法的法律專才不足，海外相關法律專才

的收費高昂，令中小企難以負擔。《條例草案》未有就反競爭的行為守則定

出清晰定義及範例，將增加企業的遵行成本及營商的不穩定性，故工商界現

階段難以釋除對《條例草案》的種種疑慮。 

 

私人訴訟 

 

7. 「競爭事務審裁處 (審裁處)」採高級紀錄法院規格，令牽涉的訴訟成本大為

提高，尤其中小企擔心一旦牽涉有關訴訟，將難以負擔訴訟開支及壓力，故

有建議提出把審裁處改為區域法院的規格。 

 

8. 《條例草案》更設「私人訴訟」，分為「後續訴訟」及「獨立訴訟」，前者讓

私人就審裁處或法院的違反競爭判決，作出跟進的索償訴訟，後者則毋須以

審裁處的判決為基礎便可提出。 

 

9. 中小企擔憂，「獨立訴訟」的安排可能被濫用，成為大財團打擊中小型競爭

對手的武器，由於中小企欠缺財力與法律資源與之抗衡，面對訴訟時將陷於

不利。雖然當局強調，競委會及審裁處均會把關，有權不受理瑣碎無聊的投

訴或訴訟，但有關決定有可能受主觀價值或一時的政治壓力影響。 

 

10. 既然「後續訴訟」已提供機會讓受影響人士就反競爭行為作出索償，中小企

亦沒有財力自行提出「獨立訴訟」，我們認為，當局可考慮取消「獨立訴訟」

安排，否則應就「獨立訴訟」設定較高的申請門檻，相信有助釋除中小企的

疑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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豁免中小企 

 

11. 政府表示，《條例草案》將設有「低額模式」，即巿場佔有率低於指定水平的

中小企或協議將獲豁免，但不包括操縱價格等核心反競爭行為，與海外做法

一致。現時歐盟、英國、美國及新加坡的「競爭法」均設有類似的豁免門檻，

如英國豁免每年營業額不超過5000萬英鎊的企業，美國則以巿場佔有率30%

為界。然而，政府現時未有在《條例草案》列明「低額模式」的豁免計算準

則。 

 

12. 此外，歐盟及新加坡均就「競爭企業」及「非競爭企業」定立不同的豁免門

檻，更不論巿場分額，豁免中小企所訂立的協議。我們建議政府參考歐盟及

新加坡的做法，在核心反競爭行為以外，豁免中小企之間所訂立的協議受法

例規管，並按本地工商界實況及諮詢業界意見，就有關豁免機制中的「中小

企」作出明確的定義，亦可考慮就「競爭企業」及「非競爭企業」定立不同

的豁免門檻。 

 

罰款以全球營業額 10%為上限 

 

13. 《條例草案》建議，把最高罰則定於違規公司該年度的全球營業額 10%，政

府官員解釋，有關數字只是上限，法例留下最大的酌情權予審裁處作出裁

決，並指若有公司命令子公司違反法例，但子公司營業額低，只懲罰子公司

並沒有足夠阻嚇力。 

 

14. 我們認為，法例應針對違反競爭守則的公司及牽涉的產品收益，作出罰款和

懲處，把與違反競爭行為無關的收益納入罰款範圍並不合理，亦會影響海外

企業來港發展及投資的意欲，削弱香港的對外競爭力。 

 

15. 綜觀歐盟、英國、美國及新加坡的「競爭法」罰款，只有歐盟以全球營業額

10%為罰則，其他地區均只就本地營業額罰款，但歐盟屬跨國組織，其「競

爭法」須監管屬下 27 個成員國間的國際貿易。而香港只屬特別行政區，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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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盟性質不同，相信以企業本地營業額為罰款已有足夠阻嚇力。 

 

競委會權力 

 

16. 經濟動力亦認為，《規管指引》由將來的競委會經諮詢後自行訂立，但並非

附屬法例，立法會亦未能修訂。競委會更同時負責調查反競爭行為和向審裁

處提出展開法律程序，並可進行「寬待協議」，向被指違反行為守則的機構

發出違章通知書，罰款不超過 1000 萬元。換言之，競委會將集立法、調查

及執法權力於一身，我們期望當局清晰交代，會否有機制對競委會的權力作

出制衡，以免日後其權力膨脹，令條例規管範圍不斷收緊，影響營商環境。 

 

17. 我們認為，《規管指引》的訂立及修訂，必須充分諮詢工商業界及社會的意

見，並經立法會審議及通過。 

 

法定機構 

 

18. 當局表示，將於明年初提交政府及法定機構的豁免名單。經濟動力認為，法

定機構是政府政策的伸延及執行者，認同政府應豁免以協助社區發展，改善

民生，提高社會整體經濟效益，以及協助政府推動政策為主的法定機構，以

免新例實施影響目前企業所獲的支援。 

 

 

 

經濟動力 

2010 年 11 月 19 日 




